附件3

党务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关于推进高等学校党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保障我校党员、教职工、学生和其他相关人员的知情权，依据《中共山东艺术学院委员会党务公开实施方案》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我校党员、教职工、学生和其他相关人员要求获得我校党务信息的，可以采用信函、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学校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

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姓名、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二）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内容描述。

学校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可以向申请人提供申请书的格式文本。

第三条  收到申请后，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应当场登记依申请公开受理单，并根据下列情况及时给予书面答复：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可以获得该党务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不宜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

（三）不属于本级党组织党务公开受理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能够确定掌握该信息的部门、单位的，应积极向申请人提供该部门、单位联系方式。

（四）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五）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更改、补充申请内容。

第四条  要求提供的信息含有不宜公开的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应当提供可以公开的内容。

第五条  对申请人所提出的申请，能当场答复的应当场予以书面答复；不能予以当场答复的，应当在申请人办妥手续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因有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将答复的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第六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法定事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申请人的，期限中止，障碍消除后恢复计算期限。期限的中止和恢复，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七条  依申请提供信息，有条件的可以安排适当的时间和场所，供申请人当场阅读或者自行抄录。应申请人的要求，可以提供打印、复制等服务。申请人在申请中选择以邮寄、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获取信息复制件的，应当以该申请要求的形式提供。因技术原因无法满足的，可以选择以符合信息特点的形式提供。

第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学校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党纪政纪处分：

（一）对公开权利人隐瞒或者拒绝提供应当公开的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

（二）未履行告知义务，导致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

（三）违反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

（四）违反规定乱收费的。

（五）其他违反本制度的行为。

第九条  申请人认为本级党组织不按规定履行党务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党组织投诉。

第10条 本制度由学校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